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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全國人
大第三次會議今日揭
幕，大會將會審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
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議案。預
料全國人大表決通過《決定》後，
有助香港特區堵塞維護國家安全的
漏洞。

有人質疑，由中央為香港訂立
國安法，再將之列入附件三的做法
，未必符合第18條的規定；又指
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必須是 「全國
性法律」 ，所以 「中央不能特別制
定一條只在香港適用的國家安全法
，然後把它列入附件三」 ，云云。

不諱言的說，這類質疑實在值
得商榷。首先，基本法第18條訂
明：任何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 「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
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
治範圍的法律」 ，但國家安全顧名
思義，乃是全國性事務，根本不可
視為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因此，不論是中央為香港訂立國安
法再列入附件三，還是把內地涉及
國安的法律列入附件三，都不可能
違反基本法第18條。

其次，基本法內提及的 「全國
性法律」 ，其實是指全國人大或全
國人大常委所制定的法律，又或者
是國務院的行政法規。跟其相對的
概念，是香港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

「香港特區法律」 ，以及地方各級
人大所制定的 「地方性法規」 。換
言之，只要是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
常委制定的法律，即使是專門為香
港特區而立，也屬於 「全國性法律
」 ，可以列入附件三。已被列入附
件三的《中國香港特區駐軍法》，
便是典型例子。

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央專門為
香港制定一條國安法，再將之列入
附件三，也不等於該法 「只在香港
適用」 ，而是在全國領域內適用。
至於該法有否域外法律效力，需視
乎該法如何制定。換言之，該法制
定之後，任何人在全國領域內均須
遵守該法。違者如在內地觸犯法律
，或在香港境內違法後逃回內地，
亦會遭到內地公檢法機關追究。

可是，一條全國性法律在全國
領域內適用，並不代表它在香港實
施。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
沒有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便
不會在港實施，即是有人儘管觸犯
了該條全國性法律，香港法院也不
可進行審判。是故，中央為港制定
國安法後，仍要依照基本法第18
條第三款的規定，將之列入附件三
，再由特區政府公布或立法實施。

由此可見，所謂 「制定一條只
在香港適用的國家安全法」 ，其說
法本身便有問題，以反對中央為香
港制定國安法，則更加是站不住腳
矣。

時事評論員

全國人大有權為港立國安法
有話
要說

文兆基

香港抗疫須與解決深層次矛盾相結合
知微篇
周八駿

在特區政府努力和社會各界配合下
，香港取得了外防新冠肺炎疫情輸入，內
防疫情社區擴散的初步勝利。中小學陸續
恢復學校上課，便是初戰告捷的一個重要
成果。

香港居民無論老幼均已習慣戴口罩
踏入公共空間，口罩供應也不再緊缺。然
而，摘下口罩要吃飯的問題，也就更顯
眼。

香港經濟已陷於深度衰退。5月4日
，統計處公布今年首季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預估較去年同期實質下跌8.9%，按季下
跌5.3%，均為有紀錄以來單季最大跌幅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已把他今年3月在
2020/2021財政年度預算案中關於今年香
港經濟預期增長率為-1.5%至0.5%，下
調為-4%至-7%。

失業率是滯後數據。5月19日特區政
府統計處已公布香港今年2月至4月經季
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5.2%。可以預言，3
月至5月的失業率會更高。而且，這一回
受疫情打擊的失業，遍布香港各行各業，
包括航空公司的機師和其他高收入人群。
可以預言，這一回面對吃飯困難的人群會
遠多於香港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的歷次衰
退。

美國今年3月失業率已創自上世紀30
年代大蕭條以來最高紀錄。如果全球經濟
真的再次陷入大蕭條，香港必定無法幸免
。果如是，則香港的失業率將持續上升並

企於高位，香港居民的吃飯困難將更加嚴
重。

香港沒有失業救濟。現屆政府已承
諾在現行社會福利體制裏簡化申請要求和
程序以援助失業者。但是，現屆政府拒絕
社會輿論關於把新冠肺炎列入職業病的要
求。同時，原定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部
署看來也已停頓。總之，至今，特區政府
防抗疫情的政策措施，耗費了大量公帑，
財政赤字不惜破歷史紀錄，卻不觸動深層
次結構性矛盾。

如此施政，只能有限度治標。問題
在於，疫情紓緩，黑暴又起。 「拒中抗共
」 政治勢力採取的一個新策略，便是組織
大量小型工會以爭取第七屆立法會勞工界
別的議席，與此相配合的，必定是挑動勞
資衝突。

香港的勞資矛盾，已演變成尖銳的
階級對立，疫情嚴重時被暫時掩蓋。隨着
防抗疫情初戰告捷，勞資對立便再度惡化。

因此，特區政府不能夠繼續停留在
有限度治標，而是必須把防抗疫情反彈與
解決深層次矛盾相結合。第一，盡快把新冠
肺炎列入職業病，向相關行業僱員提供必
要保障。第二，增加向中小企業提供財政

補貼的金額，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公帑要用得恰當。為治標而用固然

應該，但是，更應該用來治本。當年的 「
沙士」 已被列入職業病，如今的新冠肺炎
沒有理由不被列入。當年 「沙士」 僅持續
三四個月，而今，新冠肺炎疫情將持續一
二年，加之香港政治形勢正急劇惡化，容
不得等新冠肺炎疫情結束之後。行政長官
及其管治班子必須有緊迫感。

疫情嚴重時，為生命安全計，僱員
們仍能忍耐境況惡化。一旦疫情減弱，鬱
積的不滿便非常容易迸發。香港的愛國愛
港工會團體，很體恤特區政府，不會輕易
發動罷工。但受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控
制的工會，會煽動僱員對抗僱主，攻擊特
區政府。由於第七屆立法會競選即將展開
，愛國愛港工會即使不會發動罷工，卻也
不得不以其他方式來爭取僱員權益。

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必須把確保
建制派繼續掌握第七屆立法會多數議席，
看成與建制派休戚與共的紐帶，確保香港
政局不會偏離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

難道香港勞資關係的結構性矛盾也
必須經歷一場震動香港社會的勞資決戰才
能得到解決？難道現屆政府以為它可以把
勞資矛盾推給下屆政府處理？否。把防抗
新冠肺炎疫情反彈與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
結合起來，是現任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
繞不過去的職責。

資深評論員、博士

什麼是國家安全？美國《國際社會
關係百科全書》解釋是： 「一個國家保
護它的內部社會制度，不受外來威脅的
能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最近表示，反對
關於香港捍衛國家安全的立法活動，十
足體現了美國一貫的國家安全上的雙重
標準。即：一方面想方設法保障美國的
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又不擇手段地反對
別的國家捍衛自己的國家安全。本文先
向大家介紹一下美國的國家安全立法情
況及特點。

政治經濟教育全面涉及

第一，美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國家
安全立法的國家。美國1776年建國，
1798年便制定了《歸化法》、《國籍法
》、《敵對外僑法》和《煽動叛亂法》
等四項國家安全法令。後兩項法律，開
創了和平時期可以依據煽動叛亂法（它
規定發表煽動性演說即為犯罪）將人投
入監獄的先例。

1903年，美國頒布了《控制外僑入
境法》規定對於相信可用暴力推翻美國
政府或作此宣傳的人，一律不得進入美
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總統威
爾遜援引《敵對外僑法》發布文告規定
： 「無論何時美國與任何外國或政府公
開宣戰……並且美國總統將此事予以公
布時，所有土生的美國人、公民、外籍
居民或敵對國家、政府的國民，凡年滿
14周歲或14歲以上的男性在美國居住而
實際上未取得美國國籍者，都可能被作

為敵僑逮捕、限制、採取安全措施及遷
居。在任何這類事件中，總統均有權通
過廣告或其他公法形式，代表美國政府
對應受處理的僑民作出處理，並就他們
的限制方式和程度及在任何情況下他們
的居處將受到何種保護作出指示，總統
有權為那些未獲准在美國居住、但又不
願離開美國的人們做好搬遷準備。有權
建立任何其他於上述各點及公共安全的
必需的法規。」

這份文告要求所有敵僑在日後必須
進行登記， 「如果有理由相信僑民在幫
助敵人或打算幫助敵人，就將其投入監
獄。」 敵僑不得書寫、印刷或出版任何
攻擊或威脅美國政府或國會的材料，也
不得與合眾國之措施有分歧或反對政府
的措施及政策，不得侵犯在陸軍海軍中
任何人的人身安全和財產，不得侵犯美
國州和地區、哥倫比亞特區、當地市政
府中文職機構中任何人的人身安全或財
產。上述立法是世界上較早的國家安全
立法活動。

第二，美國從最初的政治軍事方面
的國家安全立法，逐步擴展到了經濟、
文化等方面安全的立法。1917、1918年
，美國分別頒布了《間諜法》和《叛亂
法》。它們主要規定，凡阻礙美國軍事
行動，反對美國政體者，均以重罪論
處。

但到了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
關於制裁泄露國家經濟和商業情報者的
法令》，1991年11月，布什總統下達第
29號《總統令》，把情報工作的重點轉
變為搜集大規模武器的擴散情況，了解

「中央集權」 國家和新獨立的國家的政
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情況，搜
集地區衝突、種族鬥爭、恐怖主義、毒
品走私、環境污染等方面的情況。1996
年9月，美國制定《經濟間諜法》。該法
明確規定了竊取工商秘密的行為屬於聯
邦罪行，並予嚴懲。對那些為外國政府
公司或企業竊取美國商業情報的人，無
論其國籍如何，最高可判處25年監禁。
並處罰金25萬美元。對法人犯罪罰金可
高達一千萬美元。

第三，美國的國家安全立法從最初
的單一領域的法令、條例，逐步發展為
綜合性的系統法律。18世紀美國制定的
《歸化法》、《國籍法》、《敵對外僑
法》和《煽動叛亂法》等都屬於單一領
域的立法，但到了1947年7月國會通過的
《國家安全法》，就有了美國綜合性的
國家安全基本法。

該法分為六章，第一章主要是規定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職責是向總統提
出有關國家安全的內政，外交和軍事政
策的綜合意見。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之下
設立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局長兼任
中央情報主任及總統情報顧問，協調各
情報部門的工作。第二章規定設立包括
陸軍部、海軍部和空軍部在內的國防部
。第三章規定有關國家安全人員的薪金
身份及經費使用的授權等規定。第四章

空白。第五章規定的主要是對情報活動
的國會監督。第六章規定的主要是對美
國秘密情報員，情報員及其他情報來源
的秘密身份的保護。

電子偵聽是美國情報部門主要的情
報獲取手段，約80%的有用情報來自電
子偵聽。195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
國家安全局法》，規定國家安全局可以
通過偵察衛星和遍布全球的監聽站，截
受各國的無線電通信信號，破譯各國密
碼，為政府提供情報資料。1982年頒布
了對外國駐美外交人員加強監視的《外
交使團法》。1994年參議院通過了《情
報法》，規定在獲得外國情報監督法庭
的同意後，執法部門可對特定的私人住
宅、辦公室和大使館進行秘密搜查。

「狼想吃羊，總能找到藉口」

第四，美國特別注重關於國家安全
教育的立法。1991年11月，美國國會通
過了《國家安全教育法》。主要內容是
設立國家安全專項資金及其操作運用的
程序。

該法規定：設置1.5億美元啟動資金
，用於資助美國國內大專院校研究機構
開設國家安全相關的課程或開展專題研
究；撥款1000萬美元，用於獎勵大專院
校開設能夠適應新形勢變化和挑戰的新
課程，設1500萬美元專款，資助即將進
入大學或在校大學生到海外去攻讀學位
，並鼓勵他們學成後留在國外。或受僱
於當地機構，或就職於當地的美國企業
；撥款1000萬美元資助在校研究生對中

情局等國家安全機構選定的課題進行研
究等。這些資金的掌管運用，皆由根據
《國家安全教育法》授權成立的 「國家
安全教育委員會」 進行。該法的出台，
為美國國家安全名正言順地進入各類學
校鋪平了道路。

第五，美國有時候為了國家安全，
根本不先制定法律，然後再依法辦事。
例如1936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
時，羅斯福總統下令讓聯邦調查局搜集
外國人 「在美國的顛覆活動，特別是法
西斯分子和共產黨人的活動，以及可能
影響整個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破壞活
動的系統情報。」 這一要求遠遠超出了
聯邦調查局只對違反聯邦法律的行為進
行調查的職責範圍。也正是羅斯福的這
一指示，給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將近40年
的國內情報活動的法外權力。

2000年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
》提出： 「在過去五年中，我們已經建
立了一套新的反間諜機制，以對付經濟
和工業間諜活動，並制定了一些程序，
以加強情報機構反間諜機構和執法部門
之間的協調。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我們
對付外國情報機構收集情報的能力，當
我們進入21世紀時，我們將繼續提高我
們的反間諜能力。」

如上所述，美國是如此地重視本國
的國家安全立法，但對中國政府捍衛國
家安全的立法活動，卻以 「損害美國利
益」 為名加以污衊，這完全是 「狼想吃
羊，總能找到藉口」 的霸道行徑！

杭州師範大學法學院、華東政法大
學教授

美擁最多最嚴國安法 有何權力攻擊中國？

新華
時評

學者論衡
郝鐵川

香港 「修例風波」 爆發
至今將近一年，少數 「港獨
」 分子、本土激進分離勢力
以 「黑暴」 「攬炒」 等極端

手段，嚴重衝擊香港法治，破壞正常社
會秩序，危害市民人身安全。「港獨」主
張嚴重挑戰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嚴重傷害
香港整體利益和市民的根本利益，是個
徹頭徹尾的偽命題，必將遭到包括香港
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所謂 「港獨」 ，源於荒謬、虛幻的
假想。它將港人描述為在政治、經濟、
文化與生活方式上具有特殊性的 「獨立
民族」 ，並由此主張香港具有所謂 「民
族自決」 權利。 「港獨」 鼓吹者妄圖割
裂香港與國家、民族的一切關聯，否認
港人與內地同胞有着共同的血脈、文化
和歷史傳承，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
用虛妄的假說對公眾洗腦，誘騙涉世未

深的年輕人充當分裂國家的 「馬前卒」
。他們一直迴避、更不敢對公眾說明的
真相是，香港居民既無法構成獨立的民
族，香港也並非聯合國認可的 「殖民地
或非自治領土」 ，哪裏來的行使 「自決
權」 的資格？香港已經排除了《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民族自決條
款的適用，哪裏存在實行 「民族自決」
的國際法基礎？國際社會怎麼可能認可
香港是可以脫離中國的存在？

香港的經濟地位和地理位置，決定
了其不可能脫離國家而單獨生存與發展
。香港與內地不僅互為重要貿易夥伴，
還互為外來直接投資的最大來源地。僅
就日常生活而言，700多萬香港市民單靠
本地和國外進口資源是無法完全支撐的
。香港與內地在水、電、氣供應等民生
領域早已深度一體化，香港80%的淡水
、25%的用電、100%的天然氣都來自
內地。穩定、持續和嚴控質量的供給，

為香港節約了巨大社會資源和成本。這
樣一種與內地深度聯結的方式，已牢牢
嵌入香港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港獨
」 鼓吹者視香港與內地的聯結與融合為
洪水猛獸，幼稚可笑地編織所謂 「黃色
經濟圈」 ，可謂既蠢又壞。稍具常識與
理性的人都不會否認， 「港獨」 缺乏最
基本的可行性。

香港回歸近23年來，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已充分證明，內地與香港在
互利共贏的基礎上維持良性互動，對香
港發展是最好的設計與安排。從供港蔬
菜、肉禽蛋的 「三趟快車」 風雨無阻，
到東江清流源源輸港，從抗擊 「非典」
恢復經濟，到抵禦亞洲金融風暴、國際
金融危機，國家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展望未來，香港仍將繼續帶動資本、
技術、人才等要素，參與國家經濟高質
量發展和新一輪高水平開放，進一步發
揮其國際聯繫廣泛、專業服務發達等方

面的優勢，繼續在經貿和金融等領域為
國家作出貢獻。

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更需要國
家在 「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框架內
，為其繁榮發展開拓新空間、增添新動
力。相信在 「一帶一路」 建設和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實施等新機遇的帶動下，香
港定能破除當下困局，獲得更廣闊和美
好的發展前景。

由此觀之，鼓吹 「香港獨立」 無疑
是與國家利益為敵，與香港未來為敵，
與700萬香港同胞為敵，包括香港同胞在
內的14億中國人民都絕不會答應。

毋庸置疑， 「港獨」 是完全悖逆現
實的虛假命題，絕無實現的可能。但是
，去年6月 「修例風波」 以來，在外部勢
力深度插手下， 「反中亂港」 勢力、激
進分離勢力不惜犧牲廣大香港市民的根
本利益，公然鼓吹 「香港獨立」 「自決
」 「公投」 「光復香港」 等主張，其目

的就是破壞 「一國兩制」 、損害香港的
繁榮穩定，癱瘓特區政府，進而奪取特
區管治權，將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
政治實體，進而達到分裂顛覆國家、遏
制中國發展的目的。中央政府絕不可能
坐視不管。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在談到
香港問題時曾指出， 「香港會有秩序地
度過五十年，這一點我是有信心的。但
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 「如果香港
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 「
由亂變治」 。今天，每一個香港人都要
清醒地認識到 「港獨」 的極端危害性，
同一切分離主義主張作堅決鬥爭，堅定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當前，香港需要的
不是無休無止的政治衝突，而是攜手同
心，止暴制亂，堅守 「一國兩制」 再出
發，與祖國人民共同擔起民族復興的偉
大歷史責任。

􀎠港獨􀎡偽命題悖逆國家和香港利益絕不可能得逞


